
交通部航港局海難通報流程圖 

 

災害狀況解除 
(通報各單位) 

港口管理機關
(構) 

海洋委員會 
海巡署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漁業署 

臺北任務管制
中心 

基隆海岸電臺 
GMDSS 

海巡署勤務指
揮中心(撥打
118電話) 

港口交通服務
系統 VTS 

漁業通訊電臺
(使用無線電對

講機) 

救難飛機 
救難直升機 
救難艦艇 
救難船舶 

船舶遇險求援 附近船舶 

行政院國家搜
救指揮中心 

搜救單位: 
國防部 
內政部空中勤務總隊 
內政部消防署 
國際搜救合作 
海巡署 

本局海事案件
通報群組 

航港局海難單一聯繫窗口或轄管航務中心: 

本局局本部及轄管航務中心應依海難災害防救

業務計畫規範之災害規模及權責成立應變小組

啟動應變機制，並依災害規模及性質視情況主動

(複試)通報及聯繫之單位應包含: 

‧交通部(含交動會及航政司) 

‧海巡署(地區海巡單位) 

‧港口管理機關(構) 

‧漁船海難:漁業署(地區漁政單位) 

‧涉及離岸風電:經濟部(能源局) 

‧有海洋污染之虞:海洋保育署(地區環保單位) 

‧符合水路事故調查作業處理規定第 4條所稱水

路或疑似水路事故: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 

備註:地方性單位應由航務中心進行通報及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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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本局與海巡署、國搜中心及漁業署 line通

報群組掌握各單位搜救訊息 

應變 


